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第 22296 号)

 

案件编号 第 5W104686 号 

决定日 2014 年 03 月 11 日 

发明创造名称 一种新型数粒机 

国际分类号 

B65B 1/30 

B65B 1/08 

B65B 1/00 

无效宣告请求人 广州市普菱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专利权人 珐玛珈（广州）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专利号 200420088705.5 

申请日 2004 年 09 月 28 日 

授权公告日 2005 年 10 月 19 日 

无效宣告请求日 2013 年 04 月 23 日 

法律依据 
专利法第 22 条第 2、3 款，第 26 条第 3、4 款，专利法实施细则

第 20 条第 1 款 

决定要点： 

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本专利说明书的记载，可以获知控制装置对两个闸门启闭机构分别进行

控制的原理，能够实现本专利的技术方案，解决计数与包装可同时进行的技术问题。 

证据 11、14 与本专利都是数粒机，当本领域技术人员用证据 14 的计数组件来替换证据 11

的计数组件时，无需对其它相关零部件的机械结构作出改动即可得到本专利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

案，且证据 11 公开的技术方案及证据 11、14 结合所形成的技术方案均是计数与包装可同时进行

的数粒机，因此，本专利权利要求 1 不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不具备创造性。 

 

 



 

一．案由 

本无效宣告请求涉及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05 年 10 月 19 日授权公告的 200420088705.5 号实用新型专利

（下称本专利），其名称为一种“新型数粒机”，申请日为 2004 年 09 月 28 日，专利权人为珐玛珈（广州）包

装设备有限公司。 

本专利授权公告时的权利要求书如下： 

“1、一种新型数粒机，包括有机座(1)、振动输送装置(2)、检测装置(3)、供料斗(4)、下料装置(5)、控制

装置(6)，其中振动输送装置(2)装设在机座(1)上，供料斗(4)的出料口位置与振动输送装置(2)的进料端位置相

对应，检测装置(3)及下料装置(5)装设在振动输送装置(2)的出料端，控制装置(6)分别与振动输送装置(2)、检

测装置(3)、下料装置(5)电连接，其特征在于下料装置(5)包括有上料斗(51)及下料斗(52)，其中上料斗(51)的进

料口位置与振动输送装置(2)的出料端位置相对，上料斗(51) 的出料口与下料斗(52)的进料口相对，检测装置

(3)与上料斗(51)的进料口之间设有闸门启闭机构 A，上料斗(51)的出料口与下料斗(52)的进料口之间设有闸门

启闭机构 B。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新型数粒机，其特征在于上述检测装置(3)与上料斗(51)的进料口之间的闸门启

闭机构 A 包括有闸门(42)及其驱动机构(41)，其中驱动机构(41)为活塞机构，其活塞缸(41A)固装在机座(1) 上，

活塞杆(41B)与闸门(42)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新型数粒机，其特征在于上述上料斗(51)的出料口与下料斗(52)的进料口之间

设有的闸门启闭机构 B 包括有闸门(53)及其驱动机构(54)，其中驱动机构(54)为活塞机构，其活塞缸(54A)固装

在机座(1)上，活塞杆(54B)与闸门(53)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新型数粒机，其特征在于上述活塞机构为气动活塞机构，或为电动活塞机构。 

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新型数粒机，其特征在于上述振动输送装置(2)包括有支座(21)、吸铁(22)、线

圈(23)、上安装板(24)，其中线圈(23)通过线圈固定座(25)固装在支座(21)上，吸铁(22)置于线圈(23)的旁侧、并

通过固定块(29)及其连接件与上安装板(24)连接，上安装板(24)装设在吸铁(22)及线圈(23)的上面。 

6、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新型数粒机，其特征在于上述支座(21)包括有支座板(21A)、安装支座(21B)、

下底板(21C)，其中安装支座(21B)装设在支座板(21A)的上面，下底板(21C)装设在安装支座(21B)上。 

7、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新型数粒机，其特征在于上述支座板(21A)与安装支座(21B)之间还装设有减振

螺钉(21D)。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新型数粒机，其特征在于上述上底板(24A)与下底板(21C)的两侧分别连接有板

弹簧(26)、(27)。 

9、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新型数粒机，其特征在于上述上安装板(24)上还装设有夹紧装置(7)，该夹紧装

置(7)为活塞机构，其包括有活塞缸及活塞杆，其中活塞缸装设在上安装板(24)上，活塞杆的一端置于活塞缸



 

内，另一端与振动输送溜槽(8)连接。”  

针对本专利，广州市普菱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下称请求人）于 2013 年 04 月 23 日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

无效宣告请求，其认为：专利权人生产的 PP-06 电子自动数粒机已在本专利申请日前公开销售， 该机器公开

了本专利的技术方案，本专利权利要求 1-9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所规定的新颖性；本专利说明书没有

公开控制装置 6 如何控制下料装置 5 中的设有闸门的启闭机构 A 和设有闸门的启闭机构 B，无法解决计数与

包装可完全同时进行的技术问题，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权利要求 1 中的“振动输送装置”、

“检测装置”、“控制装置”为概括性的功能限定，在说明书中没有任何实施例对这些装置具体说明，权利要

求 1 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权利要求 1 没有清楚说明机座 1、振动输送装置 2、供料斗 4、下

料装置 5、控制装置 6 之间的相互位置和连接关系；权利要求 2、3 没有清楚表述闸门启闭机构 A、B 是如何

运作的；权利要求 5 中的技术特征“吸铁 22 置于线圈 23 的旁侧”表述不清楚，故上述权利要求不符合专利

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第 1 款的规定；请求宣告本专利全部无效。请求人提交的证据如下： 

证据 1：珐玛珈（广州）包装设备有限公司电子自动数粒机（PP-06）铭牌复印件，共 1 页； 

证据 2：珐玛珈（广州）包装设备有限公司网站对 PP-06 型号电子自动数粒机介绍的网页截屏复印件，

共 12 页； 

证据 3：珐玛珈（广州）包装设备有限公司网站（www.pppharmapack.com）的 ICP 备案查询结果复印件，

共 1 页。 

经形式审查合格后，专利复审委员会受理了上述无效宣告请求，于 2013 年 04 月 23 日向双方当事人发出

了无效宣告请求受理通知书，并将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书及上述证据副本转送给专利权人，要求其在指定的

期限内答复，同时成立合议组对本无效宣告请求案进行审理。 

合议组于 2013 年 05 月 15 日向双方当事人发出无效宣告请求口头审理通知书，拟定于 2013 年 07 月 10

日举行口头审理。 

请求人于 2013 年 05 月 22 日提交了下列补充证据： 

证据 4：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西安市公证处出具的（2013）西证民字第 6586 号公证书复印件（附光盘），

共 35 页； 

证据 5：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西安市公证处出具的（2013）西证民字第 6587 号公证书复印件，共 8 页； 

证据 6：上海市静安公证处出具的（2013）沪静经字第 2219 号公证书复印件，共 47 页； 

证据 7：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咨询中心针对本专利出具的的第 G1304731 号检索报告复印件，共 8 页； 

证据 8：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闵行公证处出具的（2013）沪闵证经字第 1010 号公证书复印件，共 111

页； 

证据 9：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闵行公证处出具的（2013）沪闵证经字第 1011 号公证书复印件，共 10

页； 

证据 10：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闵行公证处出具的（2013）沪闵证经字第 1012 号公证书复印件（附光



 

盘），共 124 页； 

证据 11：国际公布号为 WO03/097459A2 的国际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复印件，其公开日为 2003 年 11 月

27 日，共 26 页； 

证据 12：公开号为 CN1652974A 的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公开说明书复印件，其公开日为 2005 年 08 月 10

日，共 23 页（请求人称其是证据 11 的同族专利，作为证据 11 的中文译文提交）； 

证据 13：授权公告日 2003 年 04 月 23 日，授权公告号 CN2546342Y 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复印件，

共 8 页； 

证据 14：佳木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出版的《佳木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 19 卷 第 4

期（总第 05 期）2001 年 12 月的封面页、版权页、目录页、第 340－342 页的复印件； 

证据 15：证据 8 第 24-26、28-31 页相关部分的中文译文，共 6 页； 

证据 16：由中国药业杂志社出版的《中国药业》2004 年第 13 卷第 6 期（总第 148 期）的封面页、版权

页、目录页及其中“片剂／胶囊自动数粒包装生产线的选用”一文的复印件，共 4 页。 

关于在先公开使用的情况，请求人认为，证据 4、5 证明专利权人于 2003 年 11 月 11 日与西安利君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向利君制药公司出售型号为 PL-12R 的自动数粒包装线一条，该包装线包

括型号为 PP-12 的电子自动数粒机一台，该合同在本专利申请日前已实际履行，由此可知，专利权人在本专

利申请日前已经公开销售了 PP-12 电子自动数粒机。根据证据 4 中所附照片和录像所示的机器结构可知，PP-12

电子自动数粒机公开了本专利权利要求 1-9 的技术方案，故权利要求 1-9 不具有新颖性。证据 8 是对专利权人

官方网站 www.pppharmapack.com 上的 PP-12 电子自动数粒机产品介绍进行的网页公证，证据 15 涉及 PP-12

电子自动数粒机英文网页的中文翻译，证据 9 证明上述网站为专利权人所有，网页内容也可以证明 PP-12 电

子自动数粒机公开了本专利权利要求 1-9 的技术方案。证据 10 证明专利权人于 2006 年将 PP-12 电子自动数

粒机销售给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该公证书所附的照片和录像可以进一步证明 PP-12 数粒机公开了

本专利权利要求 1-9 的全部技术特征。证据 1 结合证据 6 可以证明作为数粒机系列产品的 PP-06 数粒机在本

专利申请日之前已经公开使用了，该机器公开了本专利权利要求 1-9 的技术方案。 

关于出版物证据，请求人认为，本专利权利要求 1 相对于证据 11、14 以及公知常识的结合不具有创造性；

从属权利要求 2-9 的附加技术特征或被证据 11、13、14 公开，或是本领域公知常识，故权利要求 2-9 也不具

有创造性。 

本案合议组于 2013 年 06 月 08 日将补充证据和意见陈述书转送给专利权人，要求其在规定期限内答复。 

针对无效宣告请求书，专利权人于 2013 年 06 月 08 日提交了两份委托加工合同、两份合同评审表和原数

粒线提速改造部分图纸的复印件。 

专利权人于 2013 年 06 月 14 日还提交了意见陈述书和多份附件，其附件包括请求人法定代表人张建伟与

专利权人签订的两份劳动合同及保密协议复印件、（2013）厦鹭证内字第 04110 号公证书复印件以及本专利在

其申请日后的试机合同、购销合同、验收证明和律师函，上述附件证明请求人法定代表人掌握专利权人的大



 

量技术和商业秘密，并大肆仿冒专利技术。专利权人认为，对证据 1 的 “电子数粒机铭牌”的真实性不予认

可，其与本专利“新型数粒机”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性，本专利“新型数粒机”在专利申请日之前还在试制；

对证据 2、3 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也不予认可。根据有关机械电气基础知识，本专利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4

款及实施细则第 20 条第 1 款的规定。 

口头审理如期举行，双方当事人均参加了口头审理并明确了如下事项： 

（1）针对合议组于 2013 年 06 月 08 日发出的转送文件，专利权人当庭提交了意见陈述书及 14 份附件，

这些附件涉及双方当事人的产品样本、委托加工合同的发票、委托加工合同改造前的图纸、计数机标准、请

求人企业注册资料、相关人员的劳动合同、请求人涉嫌侵犯专利权的相关资料等，其主要意见如下：对证据

4、5 的公证书中所附的合同、铭牌和发票等提出质疑，并认为公证书中的数粒机不是合同涉及的原装机器，

而是经改造过或其他人提供的；证据 6、8-10 的公证书属于违法公证，且证据 6、8、10 公证证明的事实涉及

本专利申请日之后的产品情况，与本案无关；本专利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与证据 11、14 的区别在于：本专

利设有两道装填、计数、缓存的可供复杂逻辑控制的闸门启闭机构，证据 13 中振动装置与本专利振动装置的

作用完全不同。合议组当庭将专利权人于 2013 年 06 月 08 日、14 日提交的意见陈述书、附件及当庭提交的

意见陈述书、附件转送给请求人。 

（2）请求人当庭出示了证据 4-10、14、16 的原件，并明确表示放弃使用证据 2、3。专利权人对请求人

提交的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 1、15 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 4、13、14、16 的真实性没有异

议，但对其关联性或证明事实有异议；认为上海静安区公证处无权对证据 6 所涉及的公证事项进行公证，证

据 6 的来源不合法；证据 11 是域外形成的证据，没有履行必要的公证程序，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虽然请求人

主张证据 11、12 是同族专利，但两者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不能将证据 12 作为证据 11 的翻译文本使用。 

（3）专利权人当庭出示了其于 2013 年 6 月 8 日提交的两份委托加工合同、两份合同评审表的原件，还

出示了当庭提交的委托加工合同的发票、委托加工合同改造前的图纸的原件，并认为：这些证据原件证明曾

对数粒线的设备进行过改造，虽然并不能确定该改造是针对证据 4 中的设备，但该证据 4 中的设备用了这么

长时间，肯定进行过改造。请求人对专利权人提供的上述附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4）对于本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26条3、4款、专利法实施细则第20条第1款规定的无效理由，双方当事

人均坚持书面意见。 

（5）对于出版物证据破坏本专利权利要求1-9的创造性的意见，请求人也坚持书面意见。 

（6）关于在先公开使用的证据，请求人主要使用证据4、5，其中合同购销的包装线中包括PP-12数粒机，

整套增值税发票的金额与合同的价款一致，铭牌照片上显示了型号是PP-12，出厂日期是2004年3月,公证书中

所附的照片和录像可以证明该机器的结构公开了本专利权利要求1-9的技术方案。合议组当庭拆开证据4中所

附带封存的光盘，并当庭演示。专利权人则认为从照片及录像中并不能看出权利要求1-9的所有技术特征。请

求人还主张：虽然证据8的网页公证文件及其中英文网页的翻译文件(即证据15)没有公开权利要求1-9的所有技

术特征，但公开了双料门等装置。证据9涉及专利权人官方网站的备案信息查询情况，证据10中包含在浙江康



 

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取证时得到的宣传册，其中PP-12的组成结构、外观与证据4公证的机器完全一样，证

明型号PP-12没有变过，PP-12数粒机公开了本专利的所有技术特征。证据6的网页公证文件对PP-06的结构进

行了介绍，可以证明与本专利的技术方案是完全相同的，证据1的铭牌证明PP-06已在本专利申请日前公开。 

专利权人于 2013 年 07 月 22 日提交了庭后代理意见，陈述了本专利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4 款及专利

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第 1 款规定的理由；并认为请求人提交的所有公证书都不能证明案件的原本事实，只能反

映公证日的公证内容的情况，没有证明力，不应被采信；还重申了本专利权利要求 1-9 相对于证据 11、13、

14 具有创造性的理由。 

请求人于 2013 年 08 月 01 日提交了庭后代理意见，认为根据证据 4、5 公证书所公证的原始购销合同、

增值税发票以及对应的设备(包括证据 8-10 对 PP-12 数粒机的介绍)己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专利权人在

本专利申请日之前己经公开了本专利的技术方案。尽管专利权人对公证保全的 PP-12 数粒机提出质疑，认为

设备可能经过改装，己经不是原始销售状态，但是专利权人提供的合同内容和图纸与数粒机设备改造无任何

关系。请求人还重申了其它无效理由。 

至此，合议组认为本案的事实已经清楚，可以作出审查决定。 

 

二．决定的理由 

1、关于专利法第 26 条第 3、4 款的无效理由 

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规定：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 

请求人认为：本专利说明书没有公开控制装置 6 如何控制下料装置 5 中的设有闸门的启闭机构 A 和设有

闸门的启闭机构 B，无法解决计数与包装可完全同时进行的技术问题，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 

合议组认为，根据本专利说明书第 1 页的背景技术、第 2 页第 2 段及第 3 页第 2 段的记载，本专利解决

计数与包装可同时进行的关键在于设置两个闸门启闭机构 A、B，闸门启闭机构 A 完成计数功能，闸门启闭

机构 B 实现包装( 装瓶)的控制，而控制装置 6 对这两个闸门启闭机构分别进行控制可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具体来说，控制装置 6 根据通过检测装置的粒状物料数量是否达到每瓶的灌装量来控制闸门启闭机构 A 的启

闭，根据包装容器是否处于下料斗下方来控制闸门启闭机构 B 的启闭。按照上述控制原理，本领域技术人员

能够实现本专利的技术方案。 

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规定：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说明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 

请求人认为：权利要求 1 中的“振动输送装置”、“检测装置”、“控制装置”为概括性的功能限定，在说

明书中没有任何实施例对这些装置具体说明，权利要求 1 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合议组认为，本专利是一项改进发明，其改进点在于设置两个分别控制闸门启闭机构 A、B，本领域技术

人员根据其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确定其“振动输送装置”、“检测装置”采用现有技术(例如证据 14)中的相应结

构，且本专利的“控制装置”与现有技术的不同在于增设对闸门启闭机构 B 的控制，本专利权利要求 1 的技



 

术方案可以从其说明书公开的内容中概括得出，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2、关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第 1 款的无效理由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第 1 款规定：权利要求书应当说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特征，清楚、简要地

表述请求保护的范围。 

请求人认为：权利要求 1 没有清楚说明机座 1、振动输送装置 2、供料斗 4、下料装置 5、控制装置 6 之

间的相互位置和连接关系；权利要求 2、3 没有清楚表述闸门启闭机构 A、B 是如何运作的；权利要求 5 中的

技术特征“吸铁 22 置于线圈 23 的旁侧”表述不清楚，故上述权利要求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第 1 款

的规定。 

合议组认为：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已经限定了振动输送装置 2 装设在机座 1 上，供料斗 4 的出料口位

置与振动输送装置 2 的进料端位置相对应，下料装置 5 装设在振动输送装置 2 的出料端，控制装置 6 分别与

振动输送装置 2、检测装置 3、下料装置 5 电连接，因此，权利要求 1 已经清楚地表述了这些结构的相互位置

和连接关系，不存在保护范围不清楚的问题；专利法第 56 条规定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书，结

合说明书的内容可知，权利要求 2、3 的闸门启闭机构是由控制装置 6 来控制的，具体的控制原理前面已述及，

不存在不清楚的问题；权利要求 5 中“吸铁 22 置于线圈 23 的旁侧”是指吸铁 22 与线圈 23 是平行布置，而

不是上下布置，也不存在表述不清楚的问题。 

3、关于本专利的创造性 

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创造性，是指同申请日以前已有的技术相比，该发明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

显著的进步，该实用新型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证据 11、13 是专利文献的复印件，证据 14 是期刊的复印件，均属于在本专利申请日前公开的出版物，

专利权人对证据 13、14 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 11 的真实性以及证据 12 作为证据 11 的中文译文提出异

议，经合议组核实，证据 11、12 的附图完全一致，且两者从附图说明至说明书末尾是相对应的，可以认定证

据 12 的实施例部分是证据 11 相应部分的中文译文，合议组认定上述证据 11、13、14 已构成本专利的现有技

术，可以用来评价本专利的创造性。 

证据7是针对本专利出具的检索报告，不是行政决定，其结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决定不具有约束力，不

能直接被采纳。 

请求人在提交证据16时没有具体说明如何使用该证据，也没有结合该证据补充具体说明，故合议组对证

据16不予考虑。 

（1）关于本专利权利要求 1-4 的创造性 

证据 11 公开了一种用于输送和计数药片 1 的装置 100，其包括有输送装置 5，检测装置 7、供料斗 3、包

装槽 9、处理装置 E 等。输送装置 5 优选地包括三个振动输送平面 51、52、53，由一个在图 1 中未示出的包

装机 M 的一部分结构支撑，即输送装置 5 装设在机座上，每个振动平面 51、52、53 装有多个纵向导轨 54。

供料斗 3 的出料口位置与输送装置 5 的进料端位置相对应。装置 100 还包括一个转筒输送装置 6，筒 6 的外



 

表面上部位于前面振动平面 53 的出口部分的正下方，接收从相应导轨 54 中排出的药片 1，筒 6 的整个外表

面具有多个与导轨 54 对应的槽 64，筒 6 还包括将药片夹持在槽 64 内的夹持装置 65，筒 6 输送的药片经过检

验装置 7。该检验装置 7 获取药片的完整性等特征，并对药片进行精确计数，其包括摄影机 71，摄影机 71 连

接到处理装置 E，将有关检验结果的信号发送到处理装置 E，可以对信号进行适当的处理。装置 100 还位于

筒 6 附近的偏转装置 8，其包括多个铰接在销 82 上的偏转杆 81，由与处理装置 E 连接的操纵装置驱动，用于

在分离位置 A 与药片排除位置 B 之间变换。检验装置 7 和包装槽 9 装设在输送装置 5 的出料端。在分离位置

A 时，杆 81 的自由端将筒 6 输送的药片拦截并分离，落入包装槽 9。在药片排除位置 B 时，杆 81 离开筒 6

的表面，将摄影机 71 发现的有缺陷的药片通过偏转板 85 从筒 6 上分离，并落入排除容器 86 中。包装槽 9 包

括有上室 91 及下室 92，其中上室 91 的进料口位置经筒 6 与输送装置 5 的出料端位置相对，上室 91 的出料

口与下室 92 的进料口相对，上室 91 的出料口与下室 92 的进料口之间设有隔板 93，隔板 93 由致动装置驱动，

致动装置由处理装置 E 操纵，使隔板 93 在关闭或打开上室的出口的位置之间变换（参见证据 11 的说明书第

5-10 页及附图 1-5）。 

将证据 11 公开的上述技术方案与本专利权利要求 1 相比，其“处理装置 E”属于控制装置的一部分；其

“包装槽 9”、“上室 91”及“下室 92” 相当于本专利中的“下料装置”、“上料斗”及“下料斗；“筒 6”、“杆

81 及其操纵装置” 对应于本专利中的“闸门启闭机构 A”；“隔板 93 及致动装置”相当于本专利中的“闸门

启闭机构 B”；检验装置 7、包装槽 9 与处理装置 E 电连接，虽然证据 11 没有明确记载振动输送装置 5 与控

制装置电连接，但该装置的启动和停止等动作必然由控制装置控制。由此可见，两者的区别在于：本专利权

利要求 1 采用设在检测装置与上料斗之间的闸门启闭机构 A 和检测装置来完成已通过粒状物料的计数，而证

据 11 采用设在振动输送装置 5 与上室 91 之间的“筒 6、多根杆 81 及其操纵装置”以及检验装置(摄影机)来

完成已通过药片的计数。 

证据 14 公开了一种光电式药粒数粒机，其有三级电振 1，每一级电振上都有 12 个下料槽，电振槽对应

12 路药粒计数通道 3，每一通道的上部都有一对光电计数传感器 2，下部都有一个由气缸 5 驱动的快门 4，12

个通道的下面是一个大漏斗 8，漏斗口正对灌装的瓶子口。其控制原理是：电振在可编程控制器的控制下，

以某一频率振动，将药粒以某一速度均匀送下，每一通道上部的一对光电计数传感器动态记录本通道进入瓶

中药粒数量，每一通道的下部都有一个由气缸驱动的快门，用于控制药粒的通过和截断，光电计数传感器把

药粒通过所产生的脉冲信号通过接口电路送入可编程控制器中，当所有通过计数总和达到每瓶预置粒数时，

在可编程控制器的控制下，12 路计数通道协调工作，关闭所有快门，装好药粒的瓶子由传送带进走，等下一

个待灌装的瓶子就位后，数粒机再进行下一个工作循环（参见证据 14 中 1.1、1.2 节及图 1）。 

合议组认为，证据 14 中每一通道下部的快门 4 设在光电计数传感器 2（即检测装置）和大漏斗 8（即上

料斗）的进料口之间，快门 4 与光电计数传感器 2 协同配合，完成已通过药粒的计数，因此证据 14 公开了本

专利权利要求 1 与证据 11 的上述区别技术特征，同时也公开了证据 11 没有明确记载的“振动输送装置 5（电

振）与控制装置（可编程控制器）电连接”。证据 11、14 与本专利都是数粒机，当本领域技术人员不追求证



 

据 11 所具有的检验药片缺陷的功能而用证据 14 中的计数组件来替换证据 11 中的计数组件时，无需对其它相

关零部件的机械结构作出改动即可得到本专利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且证据 11 公开的技术方案及证据 11、

14 结合所形成的技术方案均是计数与包装可同时进行的数粒机，因此，本专利权利要求 1 相对于证据 11 和

证据 14 的结合不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不具备创造性。 

证据 14 公开了光电传感器与上料斗的进料口之间的闸门启闭机构包括气动快门 4 及其驱动气缸 5。证据

11 中公开了上室 91 的出料口与下室 92 的进料口之间设有隔板 93，隔板 93 由致动装置驱动。而将驱动机构

限定为“活塞机构，其活塞缸固装在机座上，活塞杆与闸门连接”是本领域的公知常识。因此，在独立权利

要求 1 不具备创造性的基础上，其从属权利要求 2、3 也不具备创造性。 

权利要求 4 在权利要求 2 的基础上，进一步限定了“活塞机构为气动活塞，或为电动活塞机构”，如前所

述驱动机构采用活塞机构是本领域的公知常识，同时证据 14 公开了气动快门 4 以及驱动气缸 5，而电动活塞

机构也是本技术领域中常用的活塞机构，因此，在权利要求 2 不具备创造性的基础上，权利要求 4 也不具备

创造性。 

（2）关于本专利权利要求 5-9 的创造性 

请求人认为，权利要求 5、8 的附加技术特征被证据 13 公开；权利要求 6、7、9 的附加技术特征是本领

域的公知常识，因此权利要求 5-9 也不具备创造性。 

证据 13 公开了一种振动上料装置，包括一个上料平台 4，其通过板簧 2 安装在支承座 10 上，在上料平

台 4 的底面上装有振动装置，使上料平台 4 振动起来。该振动装置由电磁铁 7 和衔铁 3 构成，衔铁 3 直接固

定在上料平台 4 的底面上，电磁铁 7 通过调整螺杆 8 安装在支承座 10 上。包装型材位于上料平台 4 的上面，

在向前运动时与上料平台 4 同频振动，从而将药品振动到包装型材的型孔中。上料平台 4 与水平面有一个夹

角，使型孔外的药品向下滚动，上料平台 4 的前、后端分别有辊刷 1、5，后辊刷 5 可将没有进入到型孔中的

多余药品扫下去，前辊刷 1 将型孔外面多余的药品扫入型孔中或扫回充填区（参见证据 13 的具体实施方式部

分以及附图 1-2）。 

合议组认为，本专利权利要求 5 限定的振动输送装置吸铁置于线圈的旁侧，其产生的是水平向前的振动，

使粒状物料被均匀向前输送，而证据 13 中衔铁 3 与电磁铁 7 上下叠置，使包装型材在向前运动时与上料平台

4 一起上下振动，将药品振动到包装型材的型孔中，而型孔外面多余的药品靠辊刷及斜面的作用滚下。由此

可见，证据 13 的振动上料装置产生的振动效果不同于本专利权利要求 5，不能直接用于本专利的数粒机， 并

且证据 13 也没有公开权利要求 5 中有关线圈及吸铁的固定结构。因此请求人关于权利要求 5 附加技术特征被

证据 13 公开的主张不能成立，合议组对请求人提出的权利要求 5 不具备创造性的理由不予支持。 

权利要求 6、7 进一步限定了权利要求 5 中振动输送装置的支座的组成结构及连接关系，在权利要求 5 具

有创造性的前提下，权利要求 6、7 也具有创造性。在此基础上，权利要求 8 也具有创造性。 

权利要求 9 的附加技术特征是“上述上安装板（24）上还装设有夹紧装置（7），该夹紧装置（7）为活塞

机构，其包括有活塞缸及活塞杆，其中活塞缸装设在上安装板（24）上，活塞杆的一端置于活塞缸内，另一



 

端与振动输送溜槽（8）连接”，该附加技术特征所限定的结构能使振动输送装置 2 做上下升降运动，方便了

安装及检修，不能简单地将其认定为本领域的公知常识，因此包含上述附加技术特征的权利要求 9 也具有创

造性。 

4、关于本专利的使用公开 

鉴于以上已得出本专利权利要求 1-4 不具备创造性的结论，合议组对请求人提出涉及权利要求 1-4 的其

他理由和证据不再予以评述。 

请求人当庭放弃证据 2、3，合议组对它们不再予以评述。 

请求人主张：证据 1 的铭牌证明 PP-06 数粒机已在本专利申请日前公开，证据 6 的网页公证文件对 PP-06

数粒机的结构进行了介绍，可以证明与本专利权利要求 1-9 的技术方案是完全相同的，证据 1、6 结合可以证

明本专利的技术方案已丧失新颖性。合议组认为，请求人没有提交证据 1 的原件或能够佐证其具备客观真实

性的证据，专利权人对证据 1 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此合议组对证据 1 不予采信，对证据 1、6 结合评价本专

利新颖性的理由也不予考虑。 

请求人主张：证据 4、5 证明专利权人于 2003 年 11 月 11 日与西安利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

约定向利君制药公司出售型号为 PL-12R 的自动数粒包装线一条，该包装线包括型号为 PP-12 的电子自动数粒

机一台，该合同在本专利申请日前已实际履行，证据 4 中所附照片和录像所示的机器结构可以证明 PP-12 电

子自动数粒机公开了本专利权利要求 1-9 的技术方案，故权利要求 1-9 不具有新颖性。 

合议组认为，证据 4、5 所附合同购销的包装线中包括 PP-12 电子自动数粒机，整套增值税发票的金额与

合同的价款一致，其中两张发票显示截止于 2004 年 07 月 21 日西安利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已支付了 90%的货

款，根据所附合同的相关条款，足以证明 PP-12 电子自动数粒机在本专利申请日之前已交货，而且证据 4 的

铭牌照片上显示了机器型号是 PP-12，出厂日期是 2004 年 3 月，因此该购销合同所涉及的 PP-12 电子自动数

粒机已构成本专利的现有技术。 

专利权人对证据 4 所附照片和录像显示的机器是否为原始购买状态提出质疑，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

对该机器确实进行过改造，对此，专利权人在口头审理时已进行了确认，因此合议组认定证据 4 中的照片录

像可以用来证明在先公开使用的 PP-12 电子自动数粒机的结构。在口头审理时，请求人指出证据 4 第 27 页的

2 张照片及第 28 页的下面一张照片公开了权利要求 5-9 的附加技术特征，但经核实，证据 4 第 27 页的 2 张照

片和第 28 页的下面一张照片没有拆卸周围部件，不能清楚地示出振动输送装置的具体结构，录像也是在机器

处于工作状态下拍摄的，也未能清楚显示其具体结构，因此，合议组认为上述照片和录像均不能清楚地显示

权利要求 5-9 的附加技术特征所限定的结构。 

请求人还主张：证据 9 涉及专利权人官方网站的备案信息查询情况，证据 8 是专利权人官方网站网页公

证文件，证据 8 及证据 15(证据 8 相关页的中文译文)公开了 PP-12 电子自动数粒机的结构；证据 10 证明专利

权人于 2006 年将 PP-12 电子自动数粒机销售给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该公证书所附的照片和录像也

可以证明 PP-12电子自动数粒机的结构；证据 10中包含在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取证时得到的宣传册，



 

其中 PP-12 的组成结构、外观与证据 4 公证的机器完全一样，证明型号 PP-12 没有变过。 

合议组认为，证据 8、15 的网页内容只能证明公证时(即本专利申请日之后)的情况，证据 10 所附照片和

录像也只能用来证明在本专利申请日之后销售的 PP-12 电子自动数粒机的结构。对于请求人提出的“按照机

器设备业界惯例，对于同一生产厂家的产品来说，同一种型号的产品对应于一种特定的产品，相同型号的产

品结构技术特征应当是一致的”的观点，在专利权人没有提供充分证据推翻它的情况下，该推断也是有其合

理性的，但即使采信该推断，证据 8、15、10 所显示的 PP-12 电子自动数粒机也没有公开权利要求 5-9 的附

加技术特征。  

综上所述，合议组对请求人提出本专利权利要求 5-9 因使用公开而丧失新颖性的主张不予支持。 

 

三．决定 

宣告 200420088705.5 号实用新型专利权利要求 1-4 无效，在权利要求 5-9 的基础上维持专利权有效。 

当事人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以根据专利法第 46 条第 2 款的规定，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叁个月内向北京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根据该款的规定，一方当事人起诉后，另一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合议组组长： 石競 

主  审  员： 吴亚琼 

参  审  员： 谭颖 

专利复审委员会 

 


